[bookmark: _GoBack]鄂伦春自治旗2021年农牧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项目（种植业）实施方案
根据和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2021年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鄂伦春自治旗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鄂伦春旗农业生产基本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总面积5988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50万亩，2020年总播面积445.06万亩，其中粮食作物441.06万亩，主要以种植大豆为主，大豆种植面积达400余万亩。近几年我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紧紧围绕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生产经营体系，提出“以产业发展为主题、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巩固农业基础设施地位为根本、以发展特色经济为龙头”的农牧业发展思路，提升服务组织服务能力，集中连片推广绿色生态高效现代农牧业生产方式，把小农牧户生产引入现代农牧业发展轨道，解放小农户生产力，为提升农民收入开拓了空间。
二、项目实施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服务小农户。要把引领小规模分散经营农牧户走向现代农牧业发展轨道作为发展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重点。要坚持带动而不是代替农牧户发展的原则，把服务小农户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着力解决小农户的规模化生产难题。
二是坚持推进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要把突破小规模分散经营制约、发展农牧业规模化生产作为支持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在尊重农户独立经营主体地位前提下，要以支持农牧业生产托管为重点，集中连片推进规模化生产。
三是坚持服务重要农产品。要把提升粮、油重要农产品生产效益作为支持开展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目标。通过改进农牧业生产方式，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提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四是坚持以市场为主导。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财政补助重在引导培育市场，领域集中在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和薄弱环节；补助标准不能影响服务价格形成，不能干扰农牧业服务市场正常运行，引导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长期健康发展。
三、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2021年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面积4万亩，每亩补助不超过80.47元。主要集中支持在整村、整乡或更大区域集中连片推进，引导小农牧户、专业大户等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推进自治区种植业标准化，广泛自觉接受社会化服务。
四、项目补助内容、标准、对象及方式
（一）补助内容。
根据我旗种植业实际情况，为大豆、小麦、玉米、芸豆种植生产的农户提供以多环节生产托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
（二）补助标准。
按照上级实施方案要求和鄂伦春旗作物种植情况，以单季作物亩均补助规模不超过80.47元标准进行或者以单环节农机作业费30%予以补助。补助资金以农业生产全环节农艺措施补助为主，不包括农业生产所需农资。我旗农村小农户居多，项目补助农户的耕地面积小农户在300亩/户以下，占比60%以上。该项目补助宗旨是将小农户及中型农户从自家小地块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根据我旗实际情况，每个实施项目的合作社服务面积上限为5000亩，全环节农业生产，以单季作物补助不超过80.47元/亩标准进行。
（三）咨询社会化服务作业价格
随机抽取南部乡镇合作社，咨询农机服务作业价格，以大杨树镇、古里乡和宜里镇为代表，抽取3个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价格平均价格为本年度指导价格。
	社会化服务项目询价表
                                                   元/亩

	
	甲合作社
	乙合作社
	丙合作社
	备注

	总价格
	218
	225
	220
	农机作业服务

	平均价格
	221
	



	鄂伦春旗农业生产托管收费价格表

	

	科目
	作业项目
	作业机具（型号）
	收费价格（元/亩）

	耕
	翻地
	
	

	
	耙地（春秋各1次）
	
	17*2

	
	深松
	
	35

	
	镇压
	
	8

	
	起垄
	
	10

	
	旋耕
	
	

	
	中耕（2次）
	
	12*2

	
	培土
	
	

	
	追肥
	
	

	
	其他
	
	

	种
	精密播种
	
	25

	
	免耕播种
	
	

	
	种子处理
	
	6

	
	种子价格
	
	

	
	其他
	
	

	防
	喷撒苗前除草
	
	10

	
	喷撒苗后除草
	
	10

	
	喷撒叶面肥
	
	10

	
	喷撒促早熟
	
	

	
	喷撒杀虫剂
	
	10

	
	化肥价格
	
	

	
	除草剂价格
	
	

	
	杀虫剂价格
	
	

	
	叶面肥价格
	
	

	
	其他
	
	

	收
	籽粒收获
	
	30

	
	摘穗收获
	
	

	
	烘干
	
	

	
	秸秆处理
	
	9

	
	运输
	
	

	收费合计：  221      （元/亩）  （大写）：贰佰肆拾元整


（四）补助对象。
项目区内的小农户以及为种植粮食作物等重要农产品提供耕、种、防、收等环节服务的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服务型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由村民委员会提供小农户名单和耕地面积，经营主体在项目区所在乡镇调取项目区耕地宗地号，报送旗农水科局备案。
（五）补助方式。
项目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即项目实施完毕并经审核验收合格后，对项目实施区域内的服务组织按环节兑付补助资金。按上级方案要求合作社在补助资金内让利30%给小农户。
（六）确定服务组织
旗农牧业局在现有的具有社会化服务资质的农村经营主体中，公开规范择优选择服务规模较大、服务信誉良好、服务水平较高的服务组织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填报《入围社会化服务组织基本情况表》）。为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化服务市场形成，切实保障服务效果，对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成效显著的服务组织予以重点扶持。
（七）合同规范
合作社与农户应签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地块、服务内容、作业时间、质量要求等内容。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敖  丽  鄂伦春旗农牧水利科技局   局长
副组长：刘兴文  鄂伦春旗农牧水利科技局   副局长
成  员：董  平  鄂伦春旗农牧水利科技局   农业股
        涂玉忠  鄂伦春旗农机管理站       站长
        马立晖  鄂伦春旗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二）强化实施指导。领导小组加强对社会化服务组织履约情况监管，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对服务面积、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要求的，要按照合同约定取消其服务资格，追究其违约责任。强化社会监督，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农牧水利科技局联系电话0470-5638040。
（三）强化资金监管。项目实施明确补助资金使用范围、开支标准，落实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和审核责任。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对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四）强化宣传引导。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充分尊重广大农户和服务组织意愿，调动农户和服务组织积极性，大力营造推进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良好环境，推广和宣传典型经验，鼓励引导广大农牧民和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农牧业社会化服务。
（五）项目审核验收
服务作业完成后，服务组织要与农户、村级组织确认核实服务数量和质量，列表造册、签字盖章、留存档案，填写《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单》报旗农牧水利科技局。
旗农牧水利科技局指定专人，实地核验项目补助的服务内容、面积等真实性，并签字留痕，旗农牧水利科技局根据核验情况填写《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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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社会化服务组织基本情况表
	服务组织
名称
	成立时间
	现有农机具数量（台、马力）
	主要服务产业
和环节
	年均服务能力（亩）
	2020年服务的面积（亩）
	备注

	

	
	
	
	
	
	

	

	
	
	
	
	
	

	


	
	
	
	
	
	

	


	
	
	
	
	
	



附表2
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单
服务组织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序号
	  被服务对象
  （农牧户）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
	作业
时间
	作业面积
（亩）
	  被服务对象
   联系方式
	 被服务对象     
    签字
	作业评价

	1
	
	
	
	
	
	
	
	

	2
	
	
	
	
	
	
	
	

	3
	
	
	
	
	
	
	
	

	4
	
	
	
	
	
	
	
	


    嘎查、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服务组织与农牧户、村级组织共同填写。
    2.作业地点填写应明确苏木乡镇、嘎查村、地块名称。
    3.本表一式三份，一份由服务组织报旗县农牧业主管部门存档，一份由服务组织保存，一份用于嘎查村委会汇总公示。
      
附表3
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
	序号
	补贴对象
（服务组织）
	联系方式
	作业面积
（亩）
	作业内容
	补贴标准
（元）
	补贴资金
（元）
	核实工作人员
签字

	1
	
	
	
	
	
	
	

	2
	
	
	
	
	
	
	

	3
	
	
	
	
	
	
	

	
	
	
	
	
	
	
	

	
	
	
	
	
	
	
	


旗县农牧业部门（盖章）：                      日期：

注： 1.核实工作人员签字是指对于享受项目补助的服务面积，旗县农牧业部门指定专人，实地核实项目补助的服务内容真实性，并签字确认。
     2.此表一式二份，一份由旗县农牧业部门存档备案，一份由服务组织方保存。
附表4
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统计表
旗县：
	任务面积
	实施面积
	环节面积
	服务组织
数量
	服务主要农作物
	下一年拟实施面积

	
	
	耕
	种
	防
	收
	
	
	

	
	
	
	
	
	
	
	
	

	
	
	
	
	
	
	
	
	

	
	
	
	
	
	
	
	
	

	
	
	
	
	
	
	
	
	


注：1.服务主要农作物一栏中，填写本年度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作业面积、内容和所占比重，如小麦播种XX亩，占本年度社会化服务总面积的XX%。
    2.本表中“耕种防收”环节面积按实际填写，无需折算。


